
問： 我們的扶輪社有需要做這些改變嗎？

答： 不需要。任何扶輪社想要利用立法會議核

准的彈性運作，在模範扶輪社章程允許

下，可以修改該社細則，但也可以繼續遵

循現有的集會、出席、架構以及社員種類

之規定。

問： 是否修改扶輪社細則會導致與國際扶輪細
則以及模範扶輪社章程有所矛盾？

答： 不會。一個扶輪社的細則通常不能超越

國際扶輪細則或模範扶輪社章程，但在

2016年立法會議上加入在這兩項的文件，

在特定部分上卻允許扶輪社這樣做例外的

規定。

問： 企業社員 (coporate member)如何運作？

答： 以企業社員為例，您的扶輪社可以自由提

供任何形式的另類社員資格，只要新的社

員能夠認為是一個個體，而不是贊助此一

社員資格的企業。如果此一社員支付國際

扶輪會費，將被算入您的扶輪社正式的社

員人數之內，並且享有所有其他現職與繳

付會費的社員所享有的一切權益。

您的扶輪社對這些企業社員其他財務上的

責任 (像是扶輪社社費及地區費用、餐費

等 )、出席要求或服務期望可以有不同的

辦法規定並將之納入扶輪社細則即可。

問： 準社員 (associate member)如何運作？

答： 您的扶輪社可依其意願為準社員賦予定

義，有一些扶輪社利用準社員的社員資格

當作一個試用期以吸引有興趣的人士。如

果準社員們在經歷過程中了解扶輪社員的

價值，他們可以加入扶輪社，在這樣的情

況下，一旦他們加入，扶輪社便會把他們

列報為現職社員，然後這些社員將會獲得

所有其他現職與繳交會費的社員所享有的

一切權益，也會列為該扶輪社的社員人數

之內。

問： 現職社員及名譽社員有何不同？

答： 國際扶輪定義現職社員為符合社員資格的

規定、有繳付國際扶輪會費、在地區的事

務中有資格投票以及當選地區職員。名譽

社員則是表彰那些推行服務、體現扶輪理

想有功的優秀人士，或者那些因支持扶輪

活動而被視為扶輪之友的人士。名譽社員

免繳國際扶輪會費、對於扶輪社的事務沒

有投票權、沒有資格當選任何扶輪社職員

以及不會列入扶輪社的社員人數當中。現

職社員稱作扶輪社員，名譽社員則被稱作

名譽扶輪社員。

問： 社員的正式規定是什麼？

答： 唯一社員資格強制規定的是扶輪社員必須

是成年人士，品行端正、正直以及具有領

導才能，在他們的工作上、事業或專業上

以及社區中有良好聲譽，並且願意在他們

的社區或世界上做出正向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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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既然現在扶輪在網路扶輪社和其他扶輪社
之間已無區分，那些主要在網路上集會的

扶輪社還稱做網路扶輪社嗎？

答： 是，也不是。扶輪在那些舉行面對面例會

以及舉行網路例會的扶輪社之間不再加以

區分，因為現在所有的扶輪社皆可選擇舉

行親身出席例會或是在網路上例會，允許

社員利用像是 Skype或是 FaceTime的應

用程式參加親自出席的例會，或是用這兩

種形式交替舉行例會。但是那些稱自己為

網路扶輪社者，可在他們名稱中保留網路

這個名義，並持續以此為名義以強調他們

只在網路上或主要在網路上集會。

問： 現在的扶輪青年網路服務團及扶輪少年網
路服務團仍被視為網路服務團嗎？

答： 扶輪青年服務團及扶輪少年服務團的模範

章程及細則，已允許這些服務團在他們的

輔導社或多個輔導社的同意之下，可以舉

行親自出席的例會、或在網路上舉行例

會，或是結合此二者。扶輪青年服務團及

扶輪少年服務團的正式名稱中沒有包含網

路這兩字，但是服務團可以網路服務團為

名以及以此為標誌，強調他們只在網路上

或主要在網路上舉行例會。

扶輪少年服務團因為團員年齡之故，所有

網路上的活動，如扶少團網站及社群網

站，皆必須根據適用的法條及規則操作，

扶輪輔導社必須在扶少團團員參與之前，

事先取得扶少團團員家長或合法監護人的

書面同意。

問： 我的扶輪社如何從創立衛星扶輪社獲得
利益？

答： 有一些扶輪社設立一個衛星扶輪社以容納

不同的作息時間的社員，允許扶輪社某些

社員與其餘社員可在不同時間地點出席例

會，好處是扶輪社不會因為集會時間上的

衝突而流失社員。衛星扶輪社社員是輔導

社的正式社員，但如果社員人數成長到夠

多時，衛星扶輪社即可解散，並且授證成

為新的扶輪社。

問： 扶輪社祕書是否仍需要寄每月出席報告給
地區總監？

答： 雖然現在方式之更改允許扶輪社較少注重

出席，而多注重參與，但是扶輪社還是需

要提供一些出席報告給地區總監。每一個

扶輪社的出席報告依據他們的出席規則而

有不同格式，對地區總監來說收到一份說

明社員的參與狀況卻比較有用。

問： 向新社員收取入社費是允許的嗎？

答： 是，但是新社員也可以不用付入社費即可

入社，不論貴社的想法決定是什麼，請確

保將此一規定編入貴社的細則。

問： 如果我同時是扶輪青年服務團的團員及
扶輪社員，我對扶青團及扶輪社兩邊都

必須付費嗎？

答： 是，您對扶青團及扶輪社兩項社員都要繳

付規定的社費／團費或地區費，並且繳交

常年扶輪社員會費給國際扶輪，扶輪青年

服務團團員的團費僅由該扶輪社或地區收

受，而非由國際扶輪收受。但是您的扶輪

社可以彈性應用為扶青團團員及年輕專業

人士創設不同的社員種類，包含減少同時

是扶輪青年服務團及扶輪社社員的社費或

地區費，只要該扶輪社有為該社員補助繳

交會費給國際扶輪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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